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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監 管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的 最 新 情

況 及 闡 述 進 ㆒ 步 改 善 安 老 院 舍 服 務 質 素 的 措 施 。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2 . 近 數 十 年 來，本 港 的 長 者 ㆟ 口 不 斷 ㆖ 升，以 致 對 安 老 院

舍 的 需 求 日 益 增 加 。 由 於 非 政 府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資 助 宿 位 只 能 滿

足 部 份 的 需 求 ， 因 此 ， 私 營 安 老 院 的 數 目 近 年 有 大 幅 度 的 增

加 。 為 協 助 私 營 安 老 院 維 持 令 ㆟ 滿 意 的 服 務 水 平 ， 社 會 福 利 諮

詢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於 ㆒ 九 八 六 年 十 月 贊 同 引 入 「 私 營 安 老 院

守 則 」 （ 「 守 則 」 ） ， 作 為 自 願 遵 從 的 指 引 。 「 守 則 」 載 列 有

關 住 宿 設 備 和 空 間 的 規 定 、 安 全 和 防 火 的 措 施 ， 以 及 ㆟ 手 的 比

例 。

3 . 在 ㆒ 九 八 七 年 年 底 進 行 的 檢 討 顯 示，大 多 數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均 沒 有 遵 從 「 守 則 」 。 故 此 該 項 檢 討 建 議 在 短 期 間 ， 應 實 施

自 願 註 冊 計 劃 ， 而 由 於 未 能 確 保 私 營 安 老 院 會 自 願 遵 從 該 項 計

劃 ， 故 長 遠 來 說 ， 應 制 訂 適 當 的 法 例 。 這 些 建 議 於 ㆒ 九 八 八 年

先 後 獲 得 委 員 會 及 當 時 的 兩 局 議 員 福 利 事 務 小 組 通 過 。 自 願 註

冊 計 劃 由 ㆒ 九 八 八 年 起 開 始 實 施 。

4 . ㆒ 九 八 九 年 九 月，委 員 會 通 過 把 建 議 法 例 的 涵 蓋 範 圍 擴

大 至 受 資 助 及 非 牟 利 的 安 老 院 舍 ， 以 確 保 公 平 對 待 所 有 安 老 院

舍 的 經 營 者 ， 並 進 ㆒ 步 保 障 住 院 長 者 的 利 益 。 委 員 會 更 同 意 建

議 的 法 例 應 包 括 以 ㆘ 各 項 主 要 條 文 ：

( A ) 發 牌 制 度 ；

( B ) ㆖ 訴 制 度 ；

( C ) 妥 善 的 視 察 工 作 ；

( D ) 護 理 服 務 的 最 低 標 準 ；

( E ) 罪 行 及 罰 則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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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各 項 規 例 。

5 . ㆒ 九 九 ㆓ 年 ㆔ 月，委 員 會 進 ㆒ 步 建 議 法 定 管 制 計 劃 應 按

㆘ 列 方 式 實 施 ：

( A ) 應 只 有 ㆒ 套 發 牌 標 準 ；

( B ) 待 有 關 法 例 制 定 後，所 有 申 請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安 老
院 舍 均 須 先 經 有 關 當 局 視 察，以 確 定 防 火 設 備 是 否 足 夠

及 有 關 建 築 物 是 否 安 全 ；

( C ) 應 只 發 牌 予 完 全 符 合 有 關 法 例 規 定 的 安 老 院 舍 ；

( D ) 當 時 未 能 完 全 符 合 有 關 法 例 規 定 的 安 老 院 舍 可 獲 發 給
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期 限 須 視 乎 有 關 安 老 院 符 合 各 項 規 定

的 程 度 而 定 ；

( E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以 ㆘ 簡 稱「 署 長 」）可 在 豁 免 證 明 書
內 訂 立 他 認 為 適 當 的 條 件，如 該 等 條 件 未 獲 遵 從，則 署

長 可 撤 銷 有 關 的 豁 免 證 明 書 ； 及

( F ) 署 長 可 拒 絕 給 豁 免 證 明 書 予 以 續 期，藉 以 迫 使 未 符 標 準
的 安 老 院 的 經 營 者 採 取 改 善 措 施 。

6 . 《 安 老 院 條 例 》（ 第 4 5 9 章 ）（ ㆘ 稱「 條 例 」）於 ㆒ 九
九 ㆕ 年 十 月 制 定 ， 於 ㆒ 九 九 五 年 ㆕ 月 生 效 ， 並 於 ㆒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全 面 實 施 。 社 會 福 利 署 （ 以 ㆘ 簡 稱 社 署 ） 於 ㆒ 九 九 五 成 立 了

㆒ 個 由 多 專 業 組 成 ， 包 括 屋 宇 安 全 、 消 防 安 全 、 保 健 衛 生 及 社

會 工 作 ㆕ 隊 督 察 隊 伍 的 「 安 老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 （ 以 ㆘ 簡 稱 「 牌

照 處 」 ） ， 負 責 執 行 法 例 以 監 管 安 老 院 舍 。

安 老 院 舍 的 監 管安 老 院 舍 的 監 管安 老 院 舍 的 監 管安 老 院 舍 的 監 管

7 . 依 據「 條 例 」的 規 定，安 老 院 舍 乃 透 過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監 管 。 完 全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的 安 老 院 舍 ， 可 獲 發 牌 照 。 跟 據 社

署 的 政 策 ， 所 有 在 ㆒ 九 九 五 年 ㆕ 月 條 例 生 效 日 期 以 後 設 立 和 開

始 經 營 的 安 老 院 舍 ， 會 受 到 發 牌 方 式 規 管 ， 而 在 該 日 期 之 前 已

經 開 始 經 營 ， 但 尚 未 完 全 達 到 發 牌 規 定 的 安 老 院 舍 ， 則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繼 續 經 營 ， 以 容 許 經 營 者 有 時 間 進 行 所 需 的 改 善 工

程 ， 以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

8 . 當「 條 例 」於 ㆒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全 面 實 施 時，只 有 少 數 的

安 老 院 舍 符 合 資 格 獲 發 牌 照 ； 而 大 多 數 的 安 老 院 舍 （ 特 別 是 私

營 安 老 院 ） 並 未 能 達 到 牌 照 規 定 的 標 準 ， 因 此 ， 很 多 安 老 院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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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允 許 以 豁 免 證 明 書 經 營 ， 截 至 ㆒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的 有 關 數 字 如

㆘ ：

         經 營 狀 況經 營 狀 況經 營 狀 況經 營 狀 況

安 老 院 舍 類 別安 老 院 舍 類 別安 老 院 舍 類 別安 老 院 舍 類 別

牌 照牌 照牌 照牌 照 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證 明 書 總 數總 數總 數總 數

受 資 助 6 4  ( 5 7 . 7 % ) 4 7  ( 4 2 . 3 % ) 1 1 1  ( 1 0 0 % )
非 牟 利 自 負 盈 虧 3  ( 1 1 . 1 % ) 2 4  ( 8 8 . 9 % ) 2 7  ( 1 0 0 % )
私 營 3  ( 0 . 7 % ) 4 3 1  ( 9 9 . 3 % ) 4 3 4  ( 1 0 0 % )
總 數 7 0  ( 1 2 . 2 % ) 5 0 2  ( 8 7 . 8 % ) 5 7 2  ( 1 0 0 % )

9 . 當 局 考 慮 到 不 符 合 標 準 安 老 院 舍 的 比 率 相 當 大，因 此 採

取 比 較 寬 容 的 態 度 ， 容 許 這 些 安 老 院 舍 以 豁 免 證 明 書 方 式 繼 續

經 營 ， 以 避 免 在 沒 有 合 適 和 足 夠 的 替 代 服 務 或 住 宿 安 排 的 情 況

㆘ ， 大 量 的 長 者 要 遷 出 所 居 住 的 安 老 院 舍 。 同 時 ， 當 局 採 取 ㆒

系 列 措 施 ， 協 助 安 老 院 舍 進 行 必 需 的 改 善 工 程 ， 以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

向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的 援 助向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的 援 助向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的 援 助向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的 援 助

1 0 . 為 了 鼓 勵 以 豁 免 證 明 書 經 營 的 安 老 院 舍 符 合 有 關 安

全 、 設 計 及 結 構 ， 以 及 ㆟ 手 的 標 準 ， 當 局 提 供 以 ㆘ 的 援 助 ：

( A ) 經 濟 資 助

為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而 進 行 的 改 善 工 程 （ 包 括 消 防 設 備 、 電 力 及

氣 體 裝 置 工 程 及 建 築 工 程 ）的 所 需 費 用，可 由 獎 基 金 及「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 支 付 。 經 有 關 當 局 審 批 後 ， 符 合 資 格 的 受 資 助

安 老 院 可 獲 獎 基 金 提 供 十 足 經 濟 資 助 ； 而 私 營 安 老 院 最 高

可 獲 「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 資 助 核 准 工 程 費 用 的 6 0 %。 有 關 「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 的 詳 情 ， 可 參 閱 載 於 附 件 (㆒ )的 資 料 文 件 。

截 至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的 撥 款 金 額 共 達 1 , 9 0 0
萬 元 。

( B ) 員 工 培 訓 援 助

「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規 例 訂 明 ， 安 老 院 舍 必 須 聘 用 護 士 或 保 健

員 ， 為 長 者 住 客 提 供 護 理 及 保 健 服 務 。 為 協 助 安 老 院 舍 符 合

此 項 規 定 ， 當 局 透 過 獎 基 金 撥 款 ， 在 ㆒ 九 九 五 年 至 ㆒ 九 九

八 年 期 間 共 提 供 了 1 , 3 3 0 個 保 健 員 訓 練 名 額。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另 為 1 , 1 5 2 名 學 員 開 辦 了 自 ㆒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開 始 經 加 強 的 保

健 員 培 訓 課 程 。 附 件 (㆓ )列 載 有 關 保 健 員 訓 練 課 程 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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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鼓 勵 提 高 服 務 質 素

為 鼓 勵 私 營 安 老 院 的 營 辦 者 提 高 服 務 質 素 ， 以 及 增 加 受 資 助

安 老 院 宿 位 的 供 應 ， 特 別 自 ㆒ 九 九 七 年 推 行 照 顧 長 者 的 施 政

方 針 開 始 ， 社 署 分 別 在 ㆒ 九 八 九 年 及 ㆒ 九 九 八 年 推 出 「 買 位

計 劃 」及「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向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1 購 買 宿 位，而

所 訂 明 的 標 準 ， 均 比 牌 照 規 定 的 ㆟ 均 樓 面 面 積 和 ㆟ 手 為 高 。

「 買 位 計 劃 」 及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㆔ )。

截 至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 「 買 位 計 劃 」 及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合

共 向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購 買 了 4 , 3 0 3 個 宿 位，當 ㆗ 包 括 於「 買 位 計
劃 」 ㆘ 向 2 8 間 院 舍 購 買 的 5 7 9 個 宿 位 社 ， 及 在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 向 6 8 間 院 舍 購 買 的 3 , 7 2 4 個 宿 位 。 社 署 希 望 透 過 這 兩
項 計 劃，可 在 ㆓ 零 零 ㆒ 至 ㆓ 零 零 ㆓ 年 度 共 提 供 5 , 6 8 0 個 宿 位 。
近 年，我 們 亦 有 計 劃 提 昇「 買 位 計 劃 」㆘ 所 購 買 的 宿 位 至「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的 標 準 。

停 止 簽 發 豁 免 證 明 書停 止 簽 發 豁 免 證 明 書停 止 簽 發 豁 免 證 明 書停 止 簽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1 1 . 我 們 於 ㆒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㆓ 十 ㆓ 日 舉 行 的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 首 次 報 告 安 老 院 舍 的 發 牌 進 展 ， 之 後 於 每 次 會 議 ㆗ ，

均 有 呈 交 有 關 發 牌 工 作 的 進 度 報 告 。 由 於 「 條 例 」 已 實 施 了 ㆔

年 多 ， 公 眾 ㆟ 士 對 安 老 院 舍 服 務 質 素 的 期 望 不 斷 提 高 ， 而 政 府

亦 已 提 供 ㆒ 系 列 措 施 協 助 及 促 使 安 老 院 舍 改 善 服 務 及 設 施 ， 加

㆖ 近 期 獲 發 牌 照 的 私 營 院 舍 數 目 不 斷 增 加 ， 令 市 有 能 力 容 納

因 受 持 豁 免 證 明 書 經 營 的 院 舍 結 業 影 響 而 需 要 喬 遷 的 長 者 ， 當

局 認 為 已 達 適 當 時 機 更 嚴 厲 執 行 發 牌 制 度 。 因 此 在 呈 交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 我 們 訂 立 目 標 逐 步 淘 汰 持 豁 免 証 明 書 經 營

的 院 舍 ， 並 規 定 所 有 安 老 院 舍 必 須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領 有 牌

照 ； 此 後 ， 當 局 便 會 開 始 檢 控 任 何 無 有 效 牌 照 經 營 的 院 舍 ， 除

非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信 納 有 關 院 舍 在 目 標 日 期 前 完 成 必 需 的 改

善 工 程 方 面 遇 到 真 正 困 難 ， 則 屬 例 外 。

最 新 情 況最 新 情 況最 新 情 況最 新 情 況

1 2 . 在 當 局 提 供 列 載 於 第 1 0 段 的 協 助 ㆘ ， 加 ㆖ 透 過 與 相 關
部 門 的 緊 密 聯 系 以 加 快 達 至 發 牌 標 準 所 需 的 有 關 審 批 ， 不 少 以

豁 免 證 明 書 經 營 的 院 舍 已 改 善 了 服 務 質 素 ， 加 ㆖ 不 少 質 素 較 佳

的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相 繼 投 入 服 務 。 截 至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底 ， 所 有

受 資 助 、 自 負 盈 虧 及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 ， 有 6 7 7 間 已 獲 發 牌 照 及
                                                
1在「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宿位均購自商營院舍，由非牟利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自負盈

虧安老院舍並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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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間 持 有 豁 免 證 明 書 經 營 ， 詳 情 如 ㆘ 表 ：

        經 營 狀 況經 營 狀 況經 營 狀 況經 營 狀 況

 安 老 院 舍 類 別安 老 院 舍 類 別安 老 院 舍 類 別安 老 院 舍 類 別

牌 照牌 照牌 照牌 照 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證 明 書豁 免 證 明 書 總 數總 數總 數總 數

受 資 助 1 3 0  ( 9 6 . 3 % ) 5  ( 3 . 7 % ) 1 3 5  ( 1 0 0 % )
自 負 盈 虧 2 7  ( 9 3 . 1 % ) 2  ( 6 . 9 % ) 2 9  ( 1 0 0 % )
私 營 5 2 0  ( 1 0 0 % ) 0 5 2 0  ( 1 0 0 % )
總 數總 數總 數總 數 6 7 7  ( 9 9 % ) 7  ( 1 % ) 6 8 4  ( 1 0 0 % )

1 3 . 所 有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已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份 內 完 成 有 關

改 善 工 程 以 達 至 發 牌 標 準 。 有 5 間 受 資 助 及 2 間 自 負 盈 虧 安 老
院 舍 雖 然 已 經 展 開 改 善 工 程 ， 基 於 涉 及 的 工 程 大 ， 需 時 3 至
9 個 月 始 可 完 成 改 善 計 劃 ， 以 達 至 發 牌 要 求 。 由 於 這 些 院 舍 均
能 為 長 者 住 客 提 供 滿 意 的 服 務 ， 令 他 們 有 所 裨 益 ， 故 社 署 署 長

認 為 可 容 許 它 們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後 繼 續 以 豁 免 證 明 書 方 式

經 營 ， 毋 須 提 出 檢 控 。

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

1 4 . 雖 然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可 確 保 安 老 院 舍 能 安 全 及 恰 當 ㆞ 營

運 ， 惟 這 5 2 0 間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的 質 素 參 差 ， 我 們 認 為 情 況 仍 可
進 ㆒ 步 改 善 。 當 局 計 劃 採 取 ㆘ 列 措 施 以 進 ㆒ 步 加 強 對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的 管 制 ， 以 改 善 它 們 的 管 理 、 經 營 及 服 務 質 素 。

(㆙㆙㆙㆙ ) 加 強 安 老 院 員 工 訓 練加 強 安 老 院 員 工 訓 練加 強 安 老 院 員 工 訓 練加 強 安 老 院 員 工 訓 練

1 5 . 社 署 已 擬 就 並 將 提 供 ㆒ 項 多 技 能 訓 練 課 程，為 護 理 體 弱

長 者 的 工 作 ㆟ 員 加 強 訓 練 。 我 們 承 諾 在 ㆓ 零 零 ㆒ ／ 零 ㆓ 年 度 率

先 提 供 4 0 0 個 訓 練 名 額 ， 迄 至 ㆓ 零 零 ㆕ ／ 零 五 年 度 將 總 共 提 供
2 , 1 6 0 個 訓 練 名 額 。 社 署 亦 會 向 其 他 訓 練 機 構 推 廣 該 項 課 程 。

1 6 . 為 加 強 員 工 的 急 救 知 識，社 署 將 在 ㆓ 零 零 零 ／ 零 ㆒ 年 至

㆓ 零 零 ㆓ ／ 零 ㆔ 年 期 間 提 供 1 , 0 8 0 個 急 救 證 書 訓 練 課 程 。 我 們
會 繼 續 考 慮 各 項 措 施 以 加 強 社 區 照 顧 及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員 工

照 顧 長 者 的 能 力 。

(㆚㆚㆚㆚ ) 提 供 足 夠 資 料 協 助 長 者 選 擇 安 老 院 舍提 供 足 夠 資 料 協 助 長 者 選 擇 安 老 院 舍提 供 足 夠 資 料 協 助 長 者 選 擇 安 老 院 舍提 供 足 夠 資 料 協 助 長 者 選 擇 安 老 院 舍

1 7 . 社 署 網 頁 已 登 載 所 有 已 獲 發 牌 照 安 老 院 舍 及 參 加「 買 位

計 劃 」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安 老 院 舍 的 名 單。同 時，「 牌 照 處 」

亦 設 立 了 查 詢 熱 線 ， 向 長 者 及 其 家 ㆟ 提 供 有 關 安 老 院 舍 的 基 本

資 料 。

1 8 . 社 署 已 承 諾 透 過 不 同 途 徑 向「 買 位 計 劃 」／「 改 善 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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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 的 服 務 使 用 者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該 兩 項 計 劃 的 資 料 ， 目 標 是

統 籌 所 有 參 與 「 買 位 計 劃 」 ／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的 院 舍 印 製 有

關 它 們 的 服 務 及 設 施 的 簡 介 供 長 者 、 家 ㆟ 及 社 工 的 參 考 ； 此 外

社 署 亦 會 在 網 頁 登 載 更 多 有 關 參 與 「 買 位 計 劃 」 ／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院 舍 的 資 料 。 我 們 亦 計 劃 出 版 ㆒ 份 安 老 院 舍 總 覽 ， 其 ㆗

包 括 如 何 選 擇 安 老 院 舍 的 指 引 ， 以 供 長 者 及 照 顧 者 參 考 。 長 遠

而 言 ， 我 們 會 考 慮 引 入 服 務 質 素 評 級 的 機 制 ， 藉 以 鼓 勵 安 老 院

舍 提 供 更 高 質 素 的 服 務 。 由 於 服 務 質 素 評 級 較 適 宜 由 獨 立 的 非

政 府 團 體 以 收 費 形 式 進 行 ， 社 署 將 會 與 有 興 趣 及 有 能 力 的 團 體

就 這 方 面 作 進 ㆒ 步 探 討 。

(㆛㆛㆛㆛ ) 服 務 質 素 標 準服 務 質 素 標 準服 務 質 素 標 準服 務 質 素 標 準

1 9 . 為 進 ㆒ 步 改 善 服 務 質 素，自 ㆒ 九 九 九 年 ㆕ 月 開 始，所 有

受 津 助 的 福 利 服 務 ， 均 已 分 階 段 實 施 涵 蓋 ㆕ 個 主 要 範 疇 （ 即 資

料 提 供、服 務 管 理、對 使 用 者 的 服 務 及 尊 重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權 利 ）

的 1 9 項 「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 。 此 等 標 準 的 最 後 實 施 階 段 將 於 ㆓

零 零 ㆒ ／ 零 ㆓ 年 度 完 成 。 所 有 參 與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的 院 舍 亦

已 初 步 實 施 1 9 項 「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 。 鑑 於 所 有 安 老 院 舍 已 符

合 發 牌 規 定 ， 社 署 計 劃 使 「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 與 發 牌 標 準 內 有 關

管 理 、 保 健 及 照 顧 服 務 及 其 他 適 用 的 範 圍 有 ㆒ 致 的 準 則 ， 以 進

㆒ 步 提 高 服 務 質 素 。

(㆜㆜㆜㆜ ) 檢 控檢 控檢 控檢 控

2 0 . 自 ㆒ 九 九 七 年 開 始 ， 社 署 已 成 功 檢 控 共 1 6 間 不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的 安 老 院 舍 ， 另 有 ㆕ 間 懷 疑 無 牌 經 營 的 院 舍 正 等 候 法 律

意 見 或 排 期 聆 訊 。 有 關 過 去 的 檢 控 紀 錄 ， 請 參 閱 附 件 (㆕ )資 料
文 件 。

2 1 . 各 委 員 或 會 留 意 到 以 ㆖ 所 有 檢 控 個 案 均 涉 及 違 反 「 條

例 」第 6 ( 1 )條，即 未 獲 發 給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而 經 營 安 老 院 舍 。
實 際 ㆖ ， 當 有 安 老 院 舍 的 服 務 質 素 欠 佳 或 違 反 發 牌 條 件 （ 包 括

《 安 老 院 實 務 守 則 》 所 載 列 的 各 項 規 定 ） 的 投 訴 被 確 立 ， 「 牌

照 處 」 便 會 向 經 營 者 發 出 警 告 信 件 ， 並 作 出 跟 進 以 確 保 院 舍 作

出 改 善 。 由 於 有 關 的 院 舍 均 能 於 接 獲 警 告 之 後 作 出 改 善 ， 故 暫

未 有 院 舍 被 吊 銷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 社 署 將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 考

慮 各 項 途 徑 及 方 法 ， 加 強 對 違 反 發 牌 條 件 的 院 舍 作 出 檢 控 行

動 ， 藉 以 阻 嚇 任 何 有 損 長 者 利 益 的 運 作 方 法 。

衛 生 福 利 局 ／ 社 會 福 利 署

㆓ 零 零 ㆒ 年 ㆕ 月

[Disk : F33/f1793/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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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
協助私營安老院舍達至發牌標準的協助私營安老院舍達至發牌標準的協助私營安老院舍達至發牌標準的協助私營安老院舍達至發牌標準的

「經濟資助計劃」「經濟資助計劃」「經濟資助計劃」「經濟資助計劃」簡述簡述簡述簡述

1. 背景

《安老院條例》制定條文，透過由社會福利署署長負責管理的發

牌制度，向安老院實施管制；目的是確保安老院的住客所獲得的

服務符合認可標準，並且對他們的身心和社交生活有所裨益。安

老院規例之條文㆗有就安老院舍的設計、結構，以及消防裝置訂

立規定。為了使安老院能繼續經營，大部份私營安老院均需進行

若干的改善工程以符合法例訂定的標準。「經濟資助計劃」就是

透過政府獎 基金五千萬的整筆注資而成立，目的是協助這些安

老院舍符合有關規例內列明的安全措施、設計及結構方面的要

求。

2. 資助金額

撥款申請須向社會福利署署長提出，而每間安老院可獲資助的金

額，最多可達到該項改善工程總額的百分之六十。

3. 計劃的範圍

經濟資助計劃的撥款會用作進行㆘列的改善工程：

A) 消防裝置，以符合由消防處發出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

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及測試守則」的要求，例如，

安裝煙霧探測系統、自動花灑系統、消防喉轆系統等。所有

裝置應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

B) 電器裝置，以符合香港法例第㆕零六章「電力條例」的規定。

所有固定電器裝置應由註冊的電器工㆟或承辦商安裝、檢

查、測試及發出證明書。

C) 氣體燃料裝置，以符合香港法例第五十㆒章「氣體安全條例」

的規定。所有氣體燃料安裝工程應由註冊氣體承辦商進行。

D) 糾正違例建築工程，以符合香港法例第㆒㆓㆔章「建築物條

例」及其附屬規例的規定。

E) 所有走火通道及出口通道的改善工程，以符合由建築事務監

督發出的「走火通道安全守則」的要求。

F) 在浴室、廁所及走廊等㆞方鋪設防滑㆞磚及安裝扶手，以及

在窗戶及樓梯等㆞方裝設安全圍欄，以符合《安老院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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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老院實務守則》的要求。



-  9  -

G) 社會福利署署長認為需要進行的其他改善工程，以符合《安

老院規例》的規定。

4. 申請資格

安老院必須符合㆘列資格，其經濟資助計劃的申請，才會獲得考

慮：

A) 安老院必須於㆒九九五年㆕月㆒日之前已在現址經營。

B) 安老院的經營者必須有意改善其安老院，以符合發牌標準，

並須繼續經營其安老院為期不少於兩年。

C) 安老院的處所必須為自置物業，或於申請撥款時，有不少於

十㆓個月的有效租約，或租約內已訂明可於約滿後續約㆓十

㆕個月，或業主已承諾於約滿後續約。

D) 安老院處所所在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並未表示對該安老院

的存在提出反對；或該安老院已獲發牌照或豁免證明書。

E) 安老院所收取的院費應不高於現時私營安老院「買位計

劃」，及於㆒九九八年推出的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

的認可收費。

F) 安老院所提供的服務須令社會福利署署長滿意。

社會福利署

[ G 3 0 / G 1 4 7 5 / g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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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㆓ )

安老院保健員訓練課程安老院保健員訓練課程安老院保健員訓練課程安老院保健員訓練課程

目的

因應《安老院規例》訂定的㆟手要求，及改善安老院所提

供的護理服務和應付安老院護理㆟手的需求，社會福利署聯同本港多

間專業護理訓練機構，合辦㆒系列的護理訓練課程。任何㆟士有意投

身安老院護理服務均可申請報讀此項訓練課程。合格完成訓練課程的

㆟士均可根據《安老院規例》，申請註冊為保健員。

訓練機構

為了提供具標準及質素的訓練，社會福利署邀請了 4 間專
業護理訓練機構，包括香港護理學院、香港紅十字會、香港聖約翰救

護機構及醫療管理學會，合辦「保健員訓練課程」。

課程內容

「保健員訓練課程」於㆒九九九年七月重新編訂，訓練時

數增至 162 小時。課程的設計，目的在於使學員對於長者護理的知識
及技巧方面，均有全面的認識。訓練會透過不同的教學形式，以配合

此項目的。訓練課程的內容，主要分為以㆘各部份：

1.  理論：包括講解照顧長者的基本護理技巧，長者的生理及心理改

變，介紹㆒般常見的老㆟疾病、簡略的㆟際關係、溝通技巧及㆒

些基本管理理論。

2.  課堂示範和實習：使學員更具體㆞掌握照顧長者的技巧。

3.  實㆞參觀：使學員明瞭安老院的運作及院舍服務的概況。

4.  安老院實習：由護士的督導㆘，於私營安老院進行連續共 40 小
時的實習，以了解安老院的運作及保健員於安老院的實際工作。

社會福利署

[保 健 員 訓 練 課 程 -附 件 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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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㆔ )
「買位計劃」及「買位計劃」及「買位計劃」及「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

「買位計劃」

!  「買位計劃」在 1989 年開始實施，目的是增加資助宿位的數目及
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私營安老院經營者改善服務水準。

!  在「買位計劃」㆘的宿位，可分為 A1，A2 及 B 級別。A1，A2 及
B 級別㆟均樓面淨面積分別為 9.5， 8 及 7 平方米。在㆒九九八年
至九九年度，「買位計劃」提供了 1,200 個宿位。為使參加「買位
計劃」的長者能得到較高水平的住宿照顧服務，社會福利署承諾於

㆓零零㆒年至零㆓年年度，把 950 個「買位計劃」的宿位提升至「改
善買位計劃」的水平。迄至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共有 621 個
「買位計劃」㆘的宿位已提升至「改善買位計劃」水平，「買位計

劃」㆘宿位已縮減至由 28 間院舍提供的 579 個宿位。現時在「買
位計劃」㆘已沒有院舍是屬於 A1 級別，因有關院舍已經提升至「改
善買位計劃」的水平。

 「改善買位計劃」

!  行政長官在㆒九九七年的施政報告㆗，發表「照顧長者」的策略性
政策目標，計劃自㆒九九七年開始，並已取得資源於㆓零零㆒年至

零㆓年年度提供共 4,480 個「改善買位計劃」的宿位。

!  在「改善買位計劃」㆘的宿位，可分為 EA1 及 EA2 級別。而 EA1
及 EA2 級別提供的㆟均樓面淨面積與「買位計劃」類同分別為 9.5
及 8 平方米， (高於發牌標準的 6.5 平方米 )。「改善買位計劃」㆘
員工㆟手的要求高於「買位計劃」的編制，與資助院舍的護理㆟手

相若。私營安老院的護理㆟手包括註冊／登記護士，保健員及護理

員。「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對比見附錄。

!  「改善買位計劃」在㆒九九八年十㆒月開始實施。截至㆓零零㆒年
㆔月㆔十㆒日，共有 68 間私營安老院舍參加此計劃，提供 3,724
個宿位，其㆗包括 621 個由「買位計劃」提升至「改善買位計劃」
水平的宿位。

!  政府計劃在㆓零零㆒年至零㆓年年度，提供共 5,680「買位計劃」
及「改善買位計劃」的宿位（即 5,430「改善買位計劃」宿位及 250
個「買位計劃」宿位）。

社會福利署



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比較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比較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比較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比較 附錄㆒附錄㆒附錄㆒附錄㆒

（迄至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迄至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迄至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迄至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

發牌的標準發牌的標準發牌的標準發牌的標準 買位計劃買位計劃買位計劃買位計劃 改善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改善買位計劃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A1 A2 B EA1 EA2

㆟均樓面淨面積㆟均樓面淨面積㆟均樓面淨面積㆟均樓面淨面積 6.5m2 9.5m2 8 m2 7 m2 9.5 m2 8 m2

㆟手標準㆟手標準㆟手標準㆟手標準（以㆕十宿位的院（以㆕十宿位的院（以㆕十宿位的院（以㆕十宿位的院

舍為例）舍為例）舍為例）舍為例）

主管 1 1 1 1 1 1

註冊／登記護士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2 0

保健員 3 2 4

護理員 4 8 8

助理員 3 4 4 4 8 6

總數 : 11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2) 13 11 11 21 19
備註 1 : 安老院可聘請㆒名護士或兩名保健員
備註 2 : 員工㆟手的要求是按每㆟每㆝工作 8小時計算。詳情請參閱《安老院規例》附表 1訂明安老院的㆟手要求。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A1 A2 B EA1 EA2

㆓零零零年至零㆒年資源

增值計劃㆘削減 1%開支
後每個宿位每月的政府津

貼(已扣除長者所支付的
院費)

不適用 市區 $

5,147

新界 $

4,674

市區 $

5,065

新界 $

4,651

市區 $

7,005

新界 $

6,346

市區 $

5,921

新界 $

5,366

[G7/G531e/as]

（根據護

理員工與

住客 1:7
的比例）

（根據護

理員工與

住客 1:7
的比例）

（根據護

理員工與

住客 1:5
的比例）

1
6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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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㆕)

社會福利署

安老院舍違反《安老院條例》(第 459章)的判罰紀錄
註

(截算至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

編號 主審法院 罪行 安老院舍名稱和㆞址 聆訊日期 法院裁決

1. 粉嶺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溫暖護老院

新界㆖水馬會道 150-168號
閣樓

1997年 11月 11日 ! 認罪
! 罰款 3,000元

2. 沙田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劍橋護老院(沙田分院)

新界沙田崗背街1至3號花園
城第㆓期第㆓層 2號、3號及
4號

1999年 7月 8日 ! 認罪
! 罰款 10,000元

3. 北九龍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順福護老院(北河街分院)

九龍深水 北河街 173至 179
號及元洲街 45號龍安大廈 1
字樓

1999年 7月 21日 ! 認罪
! 每名被告每㆟罰
款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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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審法院 罪行 安老院舍名稱和㆞址 聆訊日期 法院裁決

4. 北九龍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控制安老院

太陽護老㆗心

九龍大角咀大政街 12號大同
新 大有樓 1字樓又稱大角
咀埃華街 56至 58號 1字樓

1999年 10月 13日 ! 認罪
! 每名被告每㆟罰
款 5,000元

5. 新蒲崗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管理安老院

慈雲山劍橋護老院有限公司

九龍慈雲山毓華街 68-72號
㆞㆘ 2號及 7號舖、1字樓及
2字樓

1999年 10月 20日 ! 認罪
! 罰款 15,000元

6. 屯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管理安老院

康柏護老㆗心

新界屯門和平徑 2、4、6及 8
號，屯門仁政街 7-11，15-25，
29，33-35號㆞㆘ 9號舖及屯
門仁政街 27號屯門㆗心大廈
1字樓至 3字樓

1999年 12月 10日 ! 認罪
! 罰款 20,000元

! 認罪
! 罰款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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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審法院 罪行 安老院舍名稱和㆞址 聆訊日期 法院裁決

7. 東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管理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兆善護老㆗心

香港灣仔堅拿道西 10號冠景
樓 2字樓 A及 B室

2000年 2月 29日 ! 認罪
! 罰款 5,000元

! 認罪
! 罰款 15,000元

! 認罪
! 罰款 10,000元

8. 荃灣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控制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管理安老院

劍橋醫療護老院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石蔭路 21號錦華大
廈 1字樓至 3字樓及石宜路
10號㆞㆘ G舖

2000年 3月 1日
及

2000年 4月 12日

! 認罪
! 罰款 8,000元

! 認罪
! 罰款 8,000元

9. 新蒲崗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喜福( 際)護老院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9號㆞㆘

2000年 3月 3日 ! 認罪
! 罰款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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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審法院 罪行 安老院舍名稱和㆞址 聆訊日期 法院裁決

10. 西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管理安老院

兆善護老㆗心

香港西營盤第㆔街 43至 47
號東南大廈㆞㆘ A室

2000年 6月 12日

2000年 7月 10日

! 認罪
! 罰款 20,000元

! 認罪
! 罰款 20,000元

! 認罪
! 罰款 30,000元

! 認罪
! 罰款 500元

11. 西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香港仔劍橋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仔舊大街 64-70號海洋
大廈㆞㆘㆖層 A及 B舖、㆞
㆘㆘層 A2舖及 B舖部份

2000年 8月 14日 ! 認罪
! 罰款 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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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審法院 罪行 安老院舍名稱和㆞址 聆訊日期 法院裁決

12. 屯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東海長者之家有限公司

新界元朗大棠道 41至59號金
朗大廈㆒至㆓樓

2000年 8月 25日 ! 認罪
! 罰款 8,000元

13. 東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康雅護老院

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 32至 34
號德安樓 1字樓

2000年 9月 5曰 ! 認罪
! 罰款 34,000元

14. 新蒲崗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金巴倫道劍橋護老院有限公

司

九龍九龍塘金巴倫道 5號

2000年 9月 15日 ! 認罪
! 罰款 15,000元

15. 荃灣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柏林安老院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119號蘊崇大廈 2字樓及 3字
樓

2000年 12月 14日 ! 認罪
! 每名被告每㆟罰
款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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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審法院 罪行 安老院舍名稱和㆞址 聆訊日期 法院裁決

16. 屯門裁判法院 第 6(1)條
在當其時無有效的豁免證

明書／牌照而經營安老院

順福護老院(屯門分院)

新界屯門新墟啟發徑 7號萬
成大廈 1字樓

2001年 1月 12日 ! 認罪
! 罰款 30,000元

註  : 至今為止，除了有十六宗案件的被告㆟遭法院定罪之外，社署亦已著手對㆕間私營安老院舍採取檢控行動，理由是當其時無

有效牌照而經營，有關案件正等候法律㆟員提供意見或正排期聆訊。

社會福利署

㆓零零㆒年㆔月


